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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2021年城市体检研讨培训暨城乡建设重点工作观摩推进活动在莞举行

以城市体检引领推动城市更新
广东建设报讯 5 月 13 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东莞举行广东省 2021 年城市体检研讨培训暨城乡建设
重点工作观摩推进活动，组织城市体检专题培训，听取东
莞城市体检先行先试经验介绍， 观摩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副司长杨宏毅，省政协
副主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张少康出席并讲话。 东莞
市政府副市长黎军致辞。

住房城乡建设部节能与科技司指出，城市体检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要工作。 广东要深化拓展广
州、东莞、四会市试点成果 ，继续坚持 “高位推进 、群策群
力，样本先行、平台支撑，积极探索、创新方法，结果反馈、
靶向治理”的有效做法，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
经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全力推动年度城乡建设重点
工作任务落实。 一是拓宽城市体检覆盖面，以城市体检引
领和推动城市更新； 二是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度，确
保全省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开工改造不少于 1300 个小区）
按质按量完成；三是按年度既定部署，统筹推进基础设施
补短板、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

珠三角地市及汕头、湛江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各地
级以上市及四会市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建讯）观摩东莞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数字住房（粤安居）”云浮项目正式启动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通讯员

罗木好报道：近日，“数字住房（粤安居）”
云浮项目正式启动。省“粤安居”云浮项目
组工作人员，云浮市政数局负责人、市住
建局有关负责人，各县（市、区）住建局负
责人， 建设银行云浮市分行和各县 （市、
区）支行负责人参加启动会。

据悉，“数字住房（粤安居）”平台是由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建设银行
广东省分行按照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业务
标准、加强信息共享、统筹开放安全的原
则进行统一建设和维护，并免费提供给各
地使用的业务信息化平台。 平台在“数字
政府”建设体系框架内、统一部署在省电
子政务云上，所有办理事项纳入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管理体系，最终实现广东省房地
产管理“住房一张图、监管一张网、服务一

平台”的信息化模式。
会议明确，建设和推广应用粤安居平

台，是贯彻落实“房住不炒”的重要举措，是
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
落实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安
排的重要抓手， 各部门务必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按照省政府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改
革 2021 年工作要点的要求， 结合地方实
际， 积极推进粤安居平台建设和应用工
作。

一是要加强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沟
通，按省厅指导意见，积极协调现有软件
供应商、省技术部门对接，完成改造、升级
和切换工作；二是各部门要按照《广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动“数字住
房（粤安居）”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成立

相应的“数字住房”工作专班，梳理业务数
据，推动各项工作在省厅要求的时间节点
内完成；三是实事求是，做好调研。各部门
必须深入了解业务，了解实际情况，并加
强与自然资源、政数、税务等相关部门的
沟通。要充分认识到与房地产交易关联的
房地产开发前期监管、 过程中资金监管、
后期业务监管的重要性， 以及与税收、不
动产登记、城市基础信息、社会治理信息
的紧密联系。取长补短，不断优化“数字住
房（粤安居）”的建设。

云浮市“数字住房（粤安居）”项目建
设平台本地化落地工作的部署实施、数据
迁移、配套的硬件设施、自建系统的个性
化升级改造及对接建设费用、运维资金按
以下方式统筹解决：一是直接使用省垂系
统、自建系统的前期数据迁移、对接建设

及相应的配套硬件设施等相关费用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中国建设银行云浮
市分行以“政银合作”的方式统筹；二是自
建系统的个性化升级改造、运维资金以及
后续的相关费用由当地有业务发生的金
融机构或其他方式解决。住建部门与建设
银行要加强沟通，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做好资金保障。

会议强调， 房地产交易业务关系到
地方经济稳定、 关系到民生便利和社会
稳定，各地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必须确保
业务不乱、 服务不打折扣， 确保平稳转
换；加强该项工作的舆论宣传和引导，实
施过程中， 耐心做好项目建设的宣传解
释工作， 减少企业和群众对系统升级和
切换引发的矛盾， 促进市场稳定健康有
序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近日 ，《深圳市建筑
废弃物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5）》（以下
简称《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
据《规划》，深圳市将构建全市统筹、布局
合理、技术先进、有效综合利用的建筑废
弃物处理体系， 深圳拟建 11 个建筑废弃
物循环经济产业园， 使建筑废弃物有计
划、有步骤地全量安全处置。

《规划》中建筑废弃物涵盖工程渣土、
拆除废弃物、工程泥浆、施工废弃物和装

修废弃物五类。 近几年，深圳建筑废弃物
产生量已稳居约 1 亿立方米，成为全市产
生规模最大的固体废物。随着城市开发建
设工程体量将不断增加，深圳未来建筑废
弃物产生量将居高不下。作为“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和建筑废弃物治理试点城市，为
加强建筑废弃物全过程管理，提高源头减
量及综合利用水平，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组织编制了《规划》。

其中，在设施方面，规划新建 8 座固

定消纳场， 保留在建的 5 座固定消纳场，
总面积 369.77 公顷； 规划近期保留 12 座
水运中转设施，规划新建 1 座水运中转设
施， 总设计转运能力为 7727 万立方米/
年。

同时， 规划建设 1 座工程渣土泥砂
分离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拆除废弃物循环
经济产业园，即新屋围循环经济产业园，
占地面积为 3.29 公顷， 设计处置能力为
100 万立方米/年； 规划新建 7 座施工废

弃物、装修废弃物循环经济产业园，合计
面积为 37.31 公顷，综合利用总规模达到
895 万立方米/年； 规划近期建 3 座工程
渣土环保烧结循环经济产业园试点项
目。

《规划》提出，至 2035 年，深圳拆除建
筑废弃物、施工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将全
量 本 市 安 全 处 置 ， 综 合 利 用 率 将 达
100%。

（建讯）

深圳拟建 11座循环经济产业园建筑废弃物有计划
有步骤地全量安全处置


